
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

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》、北

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公司”）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经认真审阅 2018 年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审议的《关于收购北

京中域昭拓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财产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发表如下

书面审核意见：  

1、公司此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整合优质资源，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2、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 2018年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董

事进行了回避表决，审议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3、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 

 

 

  



 


